武汉市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一次性告知书
尊敬的劳动者：

根据劳动保障法律法规，当您的劳动保障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向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时，请携带下列书面材料原件：

( 1、劳动者本人身份证；

( 2、劳动关系证明（如劳动合同、工作证、出入证、离职证明等）；

( 3、考勤记录(如考勤表、考勤卡等)；
( 4、工资发放凭证（如工资条、对公账户银行发放工资流水记录等）；

( 5、其他能够证明本人劳动保障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事实材料

建筑领域农民工投诉欠薪时，应明确所做工程的项目名称及地址、拖欠工资用人单位名称及办公地址、项目负责人姓名及电话，并提供1-5项相关材料原件。如确实无法提供上述直接证据材料的，应提供下列佐证材料原件。

( 1、原始做工记录（如记工单等）；

( 2、施工单位签章或项目负责人签字的工资结算单；

( 3、施工单位签章或项目负责人签字的工资欠条；

( 4、施工合同及协议；

( 5、其他能够证明工资被拖欠事实的材料；

受理单位：汉阳区人力资源局  

举报投诉电话：84874241
 地址：汉阳区墨水湖北路105号
